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１〕１２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做好与国家、省相关社会保险费政策的有效衔接,降

低企业用工成本,保障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,根据«厦门市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»(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６３号)等规定,现

将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公布如下:

一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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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均以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

基数.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

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６０％的,以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

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６０％作为缴费基数;超过上年度全省全口径

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３００％以上的,以上年度全省全口

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３００％作为缴费基数.

新参加工作或从异地调入本市工作的人员,按本人月工资根

据前款规定计算缴费基数.

其他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无法计算的,以上年度全省全口

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.

二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为１０％,其中用人单位按缴

费基数的８％缴纳,个人按２％缴纳,个人缴纳部分由用人单位从

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.

三、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

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,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政策,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单位缴费费率按７％执行,外来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

费率按３％执行.阶段性降费率期间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保持不

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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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５年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

　(此件主动公开)

—３—



　有关单位:参加厦门市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印发　


